
关于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2

月

1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应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注

:-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

关于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变更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2

月

1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稳健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应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注

:-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

关于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变更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2

月

1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积极配置股票（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１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蔡望鹏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注

:-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源海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

关于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2

月

1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恒生

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３６０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罗文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雷俊

杨德龙

注

:-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罗文杰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１６

证券从业年限

９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９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女，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学金融硕士、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具有中国基金从业资格。曾先后任职于美国

Ｏｐｅｎ Ｌｉ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公司、

摩根斯坦利公司，从事量化分析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加入南方基金，任南

方基金数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南方

５００

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至今，任南方

５００ＥＴ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今，任南

方

３００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今， 任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今，任南方策略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至今，任

５００

医药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０２０１５

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

金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 －

１６０１１９

南方中证

５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联 接 基 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

２０２０１９

南方策略优化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 －

５１０５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

１５９９２５

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１３－０５－１７ －

５１２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医药卫

生指数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13

年

5

月

20

日下发的

[2013]13

号《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的通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我公司”

)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基金持有

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

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隆

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天龙集团

(

股票代码

300063)

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停牌

;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高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持有的东方财富

(

股票代码

300059)

自

2015

年

2

月

9

日起停牌。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2

月

16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上述基金持有的天龙集团和东方财富估值

,

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

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5-02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发行了

2014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

发行

额为人民币

21

亿元

,

票面利率为

4.29%,

发行期限为

90

天

,

兑付日为

2015

年

2

月

16

日

(

详见

2015

年

2

月

6

日登载于

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 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 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

com.cn

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

。

2015

年

2

月

16

日

,

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122,213,972.60

元。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5-02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2

月

16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2

月

15

日

-2015

年

2

月

16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6

日

9:30-11:30,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

何如董事长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7

人

,

代表股份数

6,537,050,5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7201%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

,

代表股份数

6,537,001,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9.7195%;

2

、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11

人

,

代表股份数

49,5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4

人

,

代表股份数

350,615,16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2758%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6,537,0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4,8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4,2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2%;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4,8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次级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6,537,0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4,8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1%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4,2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2%;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4,8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

三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

案时

,

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3,787,497,08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弃权

5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8,5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2

、审议通过《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关联股东华

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4,474,878,7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5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8,5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3

、审议通过《公司与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关联股东云南

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5,162,260,49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弃权

5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8,5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4

、审议通过《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6,537,02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弃权

5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0,588,56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弃权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5

、审议通过《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

同意

2,749,550,71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26,100

股

,

占

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弃权

500

股

,

占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3,9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267%;

反对

26,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832%;

弃权

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01%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

:

支毅、王永强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确认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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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霞客 公告编号:2015-020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霞客环保

")

于

2015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诉讼

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14)

。自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如

下

: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

一

)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第

00145

号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诉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滁州安兴

")

和

和霞客环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案的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4-020)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

第

00145

号民事判决书。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银行贷款逾期情况

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4-079)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皖民二终字第

00014

号民事裁定书

,

裁定如下

:

准许上诉人滁州安兴撤回上诉

,

各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

7847

元

,

减半收取为

3923.5

元

,

由滁州安兴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二

)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第

00144

号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诉滁州安兴和霞客环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借款合同纠纷诉讼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20)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合民二初字

第

00144

号民事判决书。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及银行贷款逾期情况

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4-079)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皖民二终字第

00015

号民事裁定书

,

裁定如下

:

准许上诉人滁州安兴撤回上诉

,

各方均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

5471

元

,

减半收取为

2735.5

元

,

由滁州安兴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的诉前保全金额累计为

34,191.00

万元

,

诉讼保全金额累计为

51,

645.10

万元和

700

万美元

,

诉讼金额

(

本金

)

累计为

89,038.93

万元和

6,049.43

万美元。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

2015

年

2

月

16

日

,

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

)

没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进展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将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四、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采取措施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

法院受理霞客环保重整申请后

,

未到期的债权

,

在破

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

有关霞客环保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

解除

,

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霞客环保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

;

在管理人接

管公司的财产后

,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目前

,

管理人已经向相关审理法院寄出了有关中止诉讼、执行

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函件

,

后续将继续与相关法院沟通中止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等工作。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

法院受理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重整申请后

,

未到期

的债权

,

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

有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

,

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的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应当中止

;

在管理人接管滁州霞客和滁州安兴的财产后

,

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目前

,

管理人已

经向相关审理法院寄出了有关中止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函件

,

后续将继续与相关法院沟通中止

诉讼、执行程序与解除保全措施等工作。

3

、目前公司的诉讼案件尚未全部有结果

,

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无法进行估计

,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予以及时披露。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皖民二终字第

00014

号民事裁定书

2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

皖民二终字第

00015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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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申请被受理后每5日

风险提示公告

本管理人及其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1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如果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

,

公司可以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

2014

年年报披露之前

,

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

,

公司股票未能复牌

,

而公司

2014

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则公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

,

公司股

票也就无法复牌

,

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3.2.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1.1

条的规定

,

如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

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则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

管理人需要

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

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

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

,

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

,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

宣告公司破产

;

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

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

,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

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另外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还可能存在其他原因

而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重整进展情况

1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无锡中院

")

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民事裁定书》

,

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的重整申请。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无锡中院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决定书》

,

指定无锡融海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98)

2

、

2014

年

11

月

27

日

,

无锡中院作出

(2014)

锡破字第

0009

号《关于公司管理人申请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的答复》

,

同意公司管理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公司重整期间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同时

,

由管理人聘任公

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自

2014

年

11

月

28

日起

,

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106)

3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

无锡中院已依法确定相应的审计与评估机构负责公司重整的审计与资产评估工作。 管理人已启动公

司重整相关工作

,

目前财产调查、债权申报等各项重整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截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共有

50

家债

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

申报债权总金额为

122,980.52

万元。

4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下午

1: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04)

。

5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

,

每五个

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

,

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二、风险提示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3.2.7

和第

13.2.8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如果法院作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裁定

,

公司可

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复牌。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若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在公司

2014

年年报披露之前

,

公司重整计划尚未获得法院批准

,

公司股票未能复牌

,

而公司

2014

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则公司股票将会被暂停上市

,

公司股

票也就无法复牌

,

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3.2.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继续实行退市风

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1.1

条的规定

,

如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会计

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3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

,

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公司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则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4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公司还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

管理人需要

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

并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管理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

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人民法院批准

,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人民法院

批准

,

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

,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

宣告公司破产

;

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

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

,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

宣告公司破产。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另外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第

14.4.1

条的规定

,

公司还可能存在其他原因

而终止上市的风险。

5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8,678,011.98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54,935,835.84

元。公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

:

业绩亏损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

500

万元至

-79,500

万元。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及时披露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

,

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5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1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

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以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内容。

《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司

2015-003

号公告

(

刊载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的《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

4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2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会

监事

3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传真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

以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

,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及公司

资产实际情况

,

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

成果

,

同意本次计提公司

2014

年资产减值准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3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

: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规定

,

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对存货、应收

款项、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

,

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

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

,

固定

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本着谨慎性原则

,

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

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为

15,909,173.69

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54.41%

。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

准。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15,909,173.69

元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

公司合并报表

2014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减少

13,638,763.55

元

,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减少

13,638,763.55

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数

本期减少数

期末余额

转回 其他原因转出

一、坏账准备合计

３５

，

９７４

，

３３１．２９ １２

，

７８０

，

２７５．５０ ６０４

，

７６８．３６ １

，

４６８

，

２７５．８１ ４６

，

６８１

，

５６２．６２

其中：应收账款

３４

，

３９２

，

７０４．１０ １１

，

９７４

，

４０３．０７ １

，

４６８

，

２７５．８１ ４４

，

８９８

，

８３１．３６

其他应收款

１

，

５８１

，

６２７．１９ ８０５

，

８７２．４３ ６０４

，

７６８．３６ － １

，

７８２

，

７３１．２６

二、存货跌价准备

３

，

３７９

，

２６０．８４ ３

，

７３３

，

６６６．５５ ３

，

００９

，

７７２．８１ ４

，

１０３

，

１５４．５８

在产品

２

，

９３９

，

２７６．６８ １

，

７１２

，

３４２．１６ ２

，

７２９

，

０２０．３２ １

，

９２２

，

５９８．５２

原材料

４３９

，

９８４．１６ ２

，

０２１

，

３２４．３９ ２８０

，

７５２．４９ ２

，

１８０

，

５５６．０６

合计

３９

，

３５３

，

５９２．１３ １６

，

５１３

，

９４２．０５ ６０４

，

７６８．３６ ４

，

４７８

，

０４８．６２ ５０

，

７８４

，

７１７．２０

1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公司拟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11,974,403.07

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40.9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要求

,

具体说明如下

: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４８６

，

９７３

，

２９８．８１

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４４２

，

０７４

，

４６７．４５

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在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按其未来现金流量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根

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并据此计提

相应的坏账准备； 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账款以及未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的应收账款，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其中：

１

年以内的按

５％

、

１－２

年的

按

１０％

、

２－３

年的按

３０％

、

３－４

年的按

６０％

、

４－５

年按

８０％

、

５

年以上按

１００％

的比

例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 经单独测试后未

减值的应收账款以及未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本次新增计提的数额

１１

，

９７４

，

４０３．０７

元

原因

公司根据以往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判断该资产存在坏账风险，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可能低于账面价值。

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公司拟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201,104.07

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0.69%

。计提依据为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

按照账龄法对

常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3

、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拟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3,733,666.55

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12.77%

。计提依据为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

:

资产负债表日

,

存

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公司在

2014

年末对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算

,

对于账面价值高

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

四、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案。

2015

年

2

月

16

日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案。

五、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

一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

,

依据充分

,

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

审议程序合

法、依据充分。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

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

,

能公允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三

)

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经审核

,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及公司

资产实际情况

,

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

成果

,

同意本次计提公司

2014

年资产减值准备。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

4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4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４４

，

８８０

，

００８．５０ ８１４

，

６３１

，

０９８．６７ ３．７１％

营业利润

－６

，

４４６

，

３８７．５１ －５７

，

７７１

，

００２．３９ ８８．８４％

利润总额

１１

，

１７３

，

８７４．００ －３１

，

７０３

，

０８５．６４ １３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５４４

，

２４７．４２ －２９

，

２３７

，

１０６．５２ １３６．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 －０．０７ １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７％ －２．３９％

增长

３．２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８８５

，

８４８

，

０３３．８５ １

，

９７５

，

３７８

，

４６７．１４ －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２０

，

８８８

，

０１０．８３ １

，

２１０

，

３４３

，

８４０．９８ ０．８７％

股本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９１ ２．８８ １．０４％

注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推进业务转型

,

产品结构有一定改善

,

公司经营业务稳步发展。报告期内

,

公司经营团

队认真贯彻“聚焦客户、产品和交付

,

推动川润健康向上”的

2014

年度经营主题

,

深入拓展行业领先客户、国际

客户

,

积极发展战略合作客户

,

推动产品的持续优化、产品设计的标准化和新行业产品的开发

,

不断完善内部

运营管理

,

有效提升了产品盈利能力和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6,446,387.51

元

,

同

比上年增长

88.84%;

利润总额

11,173,874.00

元

,

同比上年增长

13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

544,247.42

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36.06%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4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

盈

,

预计实现净利润范围为

:300

万元

-9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系

:2014

年第四季度

,

受外部环境影响

,

部分风电产品

配套客户需求增加

,

从而使得公司实际确认收入超过预期。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

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030、200030� � � �证券简称：富奥股份、富奥B� � � �公告编号：2015-01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股东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亿投资

"

） 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7,667.2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0%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以下简称

"

中行厦门湖里支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股东股

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

）。

公司于今日接到天亿投资的通知，

2015

年

2

月

16

日， 天亿投资与中行厦门湖里支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上述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日，天亿投资再次将其持有的公司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667.22

万股质押给中行厦门湖里支行，并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6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截至本公告之日，天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98,446,9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8%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

数为

160,67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7%

。

此外，天亿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吉林省亚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东投资

"

）已将其持有的公

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2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1%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并

已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之日，亚东投资和天亿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4,731,2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

，其中

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223,17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8%

。

特此公告。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2015-007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0721

，股票简称：西安饮食）自

2015

年

1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6

日、

2015

年

1

月

13

日、

2015

年

1

月

20

日、

2015

年

1

月

27

日、

2015

年

2

月

3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分别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详见当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刊登的本公司公告。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各中介机构正在对拟收购的餐饮企业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

2015年 2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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